附件2

“桂林工匠”推荐部门意见表
被推荐对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 
	纪检监察
部门意见

	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组织人事

部门意见
	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工信部门

意见
	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科技部门

意见
	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人社部门

意见
	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表说明：此表由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商同级有关部门签署意见。如被推荐人为行使公权的公职人员，需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纪检监察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出具意见。
